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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國昌：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目前很多人對於慶富獵雷艦的案子

幾乎完全都不想去提，但本席還是要在此很沉痛的說，除了剛才有委員提及你們已

承認有上百億的損失，對這部分如何究責與求償，部長的說明是：今天還沒有辦法

提出一個完整的答案，還要看金管會是否做出處分，在此本席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請

教部長，金管會針對第一銀行處罰一千萬，對高雄銀行罰八百萬，至於臺灣銀行則

處罰八百萬，其他處罰情節比較輕微的，我在此就不一一列舉，請問部長，這些罰

鍰到底是由誰繳納？ 

 

主席：請財政部許部長說明。 

 

許部長虞哲：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是由公司繳納。 

 

黃委員國昌：既是由公司繳納，也就是由全體股東繳納，是嗎？ 

 

許部長虞哲：是。 

 

黃委員國昌：為什麼上面的人做錯事，結果罰款卻是由包括納稅人在內的股東來繳

納，請問部長，這樣是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嗎？高層拿錢做錯事卻半毛錢都不用

賠，由下面的股東一起來買單，請問部長，你覺得這麼做對嗎？請你以財政部的高

度給全體納稅人一個明確的答案，好不好？ 

 

許部長虞哲：因為我們有派公股，包括董事長及總經理的人選，所以，在處分上目

前我們也已解任部分董事長的職務。 

 

黃委員國昌：解任部分董事長的職務，並不是剛剛我所說明的部分，有關董事長該

不該負責，我們等下一步再談，我現在具體的問題是上面的人亂搞，結果是讓所有

股東包括納稅人在內全體買單，請問部長，你覺得這樣處理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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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部長虞哲：就一個公司的董事長、總經理及整個團隊來說，今天他們來經營進入

一家銀行企業，當然會有一定程度的風險。 

 

黃委員國昌：所以部長認為慶富一案是純粹屬於風險的問題？其中並沒有人為的疏

失或是不法行為，所以由股東買單剛剛好，請問部長的立場是這樣嗎？ 

 

許部長虞哲：有沒有不法行為，必須經過法院判定，我們看到法院對這部分刑事責

任的追究並沒有起訴。 

 

黃委員國昌：金管會處分的部分不是已經很清楚了嗎？要不然金管會是在罰什麼？ 

 

許部長虞哲：沒有，金管會這部分有關人員…… 

 

黃委員國昌：今天我針對這部分等於先洩題，等到總質詢進行財政組質詢的時候，

我會再請教部長，屆時要麻煩國庫署署長協助部長把該有的答案，以及接下來你們

該如何處理做個整理，因為本席今天看到財政部業務報告，包括加強公股管理，我

不知道是你們不好意思寫還是什麼原因，這裡面根本沒有任何關於加強公股管理的

內容，去年爆發那麼多相關的案件，導致公股上百億的損失，結果你們在報告中有

關加強公股管理的部分，到底是不好意思寫還是不曉得要寫什麼，竟然連一個檢討

都沒有提到，完全看不出未來你們到底要加強什麼？ 

 

接下來我要請教一銀的董事長，我知道這件事情並不是發生在你任內，但是這

件事情我一定要說明清楚，坦白說，本席站在這裡質詢一向都會有所本，沒有追查

清楚的事情我是不會隨便亂講，去年我在追慶富獵雷艦案的時候就已經講得很清

楚，聯貸的條件是 2016 年要增資 20 億元，這是要測試慶富自籌資金的能力，

結果第一銀行作為主辦銀行，一方面在聯貸合約做這樣的規定，一方面卻用另外一

隻手借了 14 億元給慶陽投資，在財報上也沒有揭露，當我就這件事提出質詢

時，第一銀行馬上發新聞稿喊冤，聲明已經按照金控法規定做清楚的揭露。今年 

2 月的時候金管會是不是裁罰第一銀行 200 萬元？是吧！請教你們裁罰的事由為

何？是如同去年你們告訴全國民眾及媒體說本席已經清楚揭露，還是本席所述無

誤，你們根本沒有依法揭露？ 

 



主席：請第一金控董董事長說明。 

 

董董事長瑞斌：主席、各位委員。當時所講的是另外一個案子，就是我們在申報期

間…… 

 

黃委員國昌：不是另外一個案子，而是同一筆，就是一銀貸給慶陽的 14 億元，

當初我說你們沒有揭露，你們馬上發新聞稿否認，現在金管會的處分已經出來了，

我把處分的內容唸給你聽：第 3 季申報及揭露作業內容因為未含慶富造船集團企

業交易總餘額資訊；以上是金管會寫的，不是我講的，請問你們一銀對金管會這樣

的處分服不服氣？ 

 

董董事長瑞斌：這是我們兩個公司即金控與銀行之間在申報上…… 

 

黃委員國昌：對這部分我很了解，請你針對我的問題作一答復，你對金管會這項罰

鍰處分到底服不服氣？要不要進行政爭訟？ 

 

董董事長瑞斌：沒有…… 

 

黃委員國昌：這也太奇怪了！我在國會殿堂上質詢，你們竟然說我亂講，然後發新

聞稿澄清喊冤，現在金管會做出處分，你們又不服氣說要提請行政爭訟，請問我講

的有錯嗎？針對你們貸給慶陽的 14 億元，我也請教過你們的前董事長，當時他

在委員會還跟我信誓旦旦說慶富有整棟大樓的抵押，我就問他鑑價的金額總共多

少，能否足以受償？他告訴我：沒有問題，照現在的市價有 14 億元，針對這一

筆呆帳─你們慶富大樓所做的鑑價，請教一銀有沒有評估你們到底可以拿回多少金

額？還是到現在你們都沒有進行評估？一銀的總經理今天有沒有列席？如果有，是

否請你趕快上來協助董事長，不要讓董事長一個人很無助地站在這裡好嗎？畢竟這

件事不是他的錯，他只是剛好來接這個位子要來幫你們收拾殘局的，一銀的總經理

現在到底在或不在，還是到現在也搞不清楚這件事？ 

 

董董事長瑞斌：總經理目前有事到香港出差…… 

 

黃委員國昌：所以，一銀今天只有董事長列席本會嗎？ 



 

董董事長瑞斌：當然也有其他同仁列席。 

 

黃委員國昌：在座一銀的列席人員，有誰能幫董事長回答本席的提問？你們前董事

長說慶富大樓鑑價的金額為 14 億元，那時候我就很狐疑真有 14 億元的價值

嗎？ 

 

主席：請第一金控債管處徐處長說明。 

 

徐處長美鳳：主席、各位委員。對這部分，我們現正進行法院取得執行名義的程

序。 

 

黃委員國昌：我對這部分都很了解。 

 

徐處長美鳳：將來法院在進行拍賣時，他們會再請公正的第三人進行作一鑑定。 

 

黃委員國昌：針對慶富大樓鑑價的金額，你們有沒有進行評估，以及評估的結果如

何？還是完全不知道，認為都是前董事長亂講。 

 

徐處長美鳳：我們評估的結果認為還是有。 

 

黃委員國昌：你們知不知道這棟建築物土地上有的權限是跟國家租用的，他們甚至

連租金都沒繳，現在已經被封死了？ 

 

徐處長美鳳：我們有看到報紙上登載這方面的消息。 

 

黃委員國昌：你們怎麼只是看報紙上登載的消息，作為債權人，對發生這樣的事情

竟然認為無關緊要，殊不知我比你們都還要緊張！ 

 

徐處長美鳳：我們都有在持續做追蹤，惟此還牽涉到主管機關跟慶富之間的租賃合

約…… 

 



黃委員國昌：從銀行的觀點來看，一棟無權占有土地的建築物，當你們在評估它的

價值時，這件事情會不會納入考慮？ 

 

徐處長美鳳：因為對這部分我們還是有設定抵押權…… 

 

黃委員國昌：對，所以我現在才純粹以銀行商業考慮的觀點來請教你們，一個建物

在土地上是有權占有還是無權占有，會不會影響到你們對於該建物價值的評定？請

妳以一銀的專業明確告訴大家！ 

 

徐處長美鳳：還是會有影響。 

 

黃委員國昌：之前你們有權占有的時候說它的抵押權值 14 億元，現在變成無權

占有，妳跟我說你們評估認為還是有 14 億元，是否請妳再好好想一想這確實是

一銀的立場嗎？因為剛才妳跟我說價格沒變，你們評估的結果還是有 14 億元，

現在又說不論有權占有還是無權占有，當然會受到影響，妳會不會覺得自己的答案

就已經前後矛盾了？ 

 

徐處長美鳳：目前這個案子已經進入法院拍賣的程序…… 

 

黃委員國昌：本席下一個要問的問題是：針對無權占有的建物，請問有沒有被拆屋

還地的風險？ 

 

徐處長美鳳：這個問題還是要看經濟部跟企業之間所簽訂的租賃合約。 

 

黃委員國昌：我剛才已經告訴你，租賃合約已經被終止，現在是處於無權占有狀

態。 

 

徐處長美鳳：針對租約的部分，我們銀行還不是當事人…… 

 

黃委員國昌：我知道你們銀行不是當事人，所以，我現在問你一旦整棟大樓被拆屋

還地時，你們的抵押物就跟著滅失了！對這件事情，難道一銀都不緊張嗎？ 

 



徐處長美鳳：對這棟大樓我們是設有抵押權的。 

 

黃委員國昌：你們設定抵押權的部分是針對建物而非針對土地來設定，一旦建物被

拆除，抵押物滅失後抵押權不就跟著消滅了嗎？這不是銀行在拍賣不動產實物時，

任何法務人員都會知道的事嗎？ 

 

董董事長瑞斌：對這件事情，未來經濟部加工處、慶富或是銀行團基於共同利益著

想，相信絕對不會讓這棟大樓走上被拆屋之途。 

 

黃委員國昌：請問你們到底有採取哪些行動讓它不被拆屋？從你們剛才的回答，我

們可以看出一些事情的端倪，董事長公務繁忙，以致很多事情都無法掌握到細節，

對此我可以諒解，但如果你們公司負責的同仁都講出違反一般銀行最基本的專業知

識時，我實在很擔心你們一銀究竟有沒有把心思放在這件事上！現在你們拍賣牴押

物的裁定已經拿到了，請問這座建物查封了沒有？ 

 

徐處長美鳳：它已經被查封了。 

 

黃委員國昌：在查封的時候，你們有沒有到現場進行履勘？又，有無發現現場有被

第三人占用的情形？ 

 

徐處長美鳳：查封當時沒有發現這種狀況。 

 

黃委員國昌：妳確定嗎？請問是在幾月幾號查封的？ 

 

徐處長美鳳：這部分的資訊我還要再查一下。 

 

黃委員國昌：好，請你們會後再告訴我：究竟是在幾月幾號查封的？當時是不是已

經有被第三人占用的情形？抑或是有地下錢莊的人入住？為什麼我會比你們還清楚

這些事情，你們覺得自己真的有用心在針對這件事情進行求償嗎？當天你們在進行

查封抵押物的時候，一定有做成筆錄，麻煩會後提供給本席參考；我們都知道，法

院在進行強制程序時一定都會做成筆錄，但我現在要把重點告訴一銀：事後責任的

追究，你們該求償的就要求償，惟一銀站在維護國家資產及看緊全體納稅人荷包的



立場，如何讓抵押物最後變價時能最大化，這絕對是一銀團隊目前最重要的責任，

董事長，我沒說錯吧？ 

 

董董事長瑞斌：是的，正確。 

 

黃委員國昌：好，如果到時候拍賣的價格跟你們今天所講的 14 億元差距非常大

的時候，董事長可不可以承諾最起碼要展開內部的調查：當初鑑價到底是誰做的？ 

 

董董事長瑞斌：沒有問題，我們可以來做。 

 

黃委員國昌：因為前董事長跟我承諾，將來還是會賣到 14 億元，我也希望能賣

到這個價格，但我很老實地跟董事長報告：對這件事情我是打了一個超級大問號，

現在這座建物可以說已被無權占有，上次我去看的時候甚至還有第三人在裡面，等

到查封完的時候能不能完成點交，以及最後拍賣價額訂多少，等到法院在強制執行

過程中把最低拍賣價格的底價亮出來的時候，你們一銀再拿算盤重新算一算，是不

是如同你們之前到今天還嘴硬的跟大家講這有 14 億元，這些事情無論你現在如

何否認都沒有用了。正如同一開始我檢舉你們財報沒有清楚揭露的事情一樣，事 

後都可以被外界檢驗。不好意思！因為今天我的發言時間到了，原本我要請其他的

長官上臺詢問一些問題，可能等到下次本委員會排審本案時，我再請教各位。謝

謝。 


